HNPR-2023-02009
湘发改法规规〔2023〕100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

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招标代理行业市场秩序，推进全省招标代理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招标投标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湖南省社会信用条例》《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湖南省水利厅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2月13日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3月14日印发


附件

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招标代理行业市场秩序，推进全省招标代理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招标投标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湖南省社会信用条例》《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对在我省区域内开展招标代理业务的机构（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及其项目负责人实施信用评价，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信用评价，是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对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在招标代理行业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公开的活动。

第三条  信用评价工作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及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机构共同开展。

第四条  信用评价以在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信息管理系统中登记信息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设立分公司的招标代理机构，以总公司为信用评价对象）及其项目负责人为对象。

第五条  信用评价由综合信用评价、行业信用评价两个层次构成，即对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同时评定综合信用评分和行业信用评分。根据招标代理机构综合信用评分确认其综合信用等级。对项目负责人仅评定综合信用评分和行业信用评分，不评定信用等级。

第六条  综合信用评分和行业信用评分均采用总体计分制，满分100分，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行业信用评分=综合指标得分+行业指标得分

综合信用评分=行业信用评分的平均分

评分标准见附件。

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在其未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行业不产生行业信用评分，该行业不纳入综合信用评分计算。

第七条  招标代理机构的综合信用等级分为AAA、AA、A、B、C五级。

（一）AAA级（总得分90分（含）以上，且“不良信用行为”一级指标（见附件，下同）无扣分的企业），信用很好；

（二）AA级（总得分80（含）-90分（不含），且“不良信用行为”一级指标无扣分的企业），信用良好；

（三）A级（总得分70（含）-80分（不含），且“不良信用行为”一级指标无扣分的企业），信用较好；

（四）B级（不存在本条第三款中所列情形，总得分60（含）-70分（不含）或总得分70分（含）以上、“不良信用行为”一级指标存在扣分的企业），信用一般。

（五）C级（总得分60分（不含）以下的，或存在本条第三款中所列情形的企业），信用差。

首年（以日历年为准）在我省开展招标代理业务的外省招标代理机构，以及首年从业的省内招标代理机构，若该机构有1名以上项目负责人，且“不良信用行为”一级指标无扣分，则其信用等级默认为A级。若上述招标代理机构“不良信用行为”一级指标存在扣分，则按照本条第一款中的综合信用等级标准评定信用等级。

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信用等级直接列为C级：（1）招标代理机构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全国范围内因本机构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2）招标代理机构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全国范围内被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列入“黑名单”管理或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在惩戒期内的；（3）招标代理机构没有项目负责人的。

第八条  信用评价依托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管理系统）、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开发中）开展。

第九条  信用评价所需信息中，部分从信息管理系统等有关系统获取，部分需招标代理机构自主申报（见附件）。
招标代理机构应及时真实申报有关信息。未及时申报有关信息，造成无法正常评分的，有关评价指标不得分；故意填写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证明资料的，将由行政监督部门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湘发改法规规〔2023〕99号）规定认定为严重不良行为，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予以公示，并在信用评价中扣分。

第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的综合信用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结果由计算机系统自动评定，实行动态调整，每季度更新一次。
第十一条  指标预评分即时生成后，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可以登录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指标预评分于每季度末纳入信用评价结果。

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发现指标预评分存在错误的，可以及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有关功能模块提出异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异议进行处理。未处理完成的异议涉及信息暂不计入综合信用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结果。

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对已公布的信用评价结果中的指标得分提出异议、经确认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正。
第十二条  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对信用评价中依据的信用信息有异议的，应按规定向有关信用信息的产生单位提出。信用信息产生单位更正或撤销有关信用信息的，在下一次信用评价结果中予以更正。

鼓励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进行信用修复。信用修复申请应依法依规向信用信息的产生单位提出。

第十三条  省发展改革委应当及时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等网站发布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的信用评价结果，各行政监督部门、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服务机构可在各行业招标投标监管网站、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等网站发布，其他渠道发布的信用评价结果应当与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的保持一致。

第十四条  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综合信用评价结果适用于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行业信用得分适用于全省本行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支持评价结果在招标代理机构的业务承接、事中事后监管、政策扶持等方面中应用。鼓励招标人在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时将信用评价结果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不得滥用信用评价结果对评价对象采取减损权益或增加义务的惩戒措施。

第十五条  各信用评价评分单位及人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对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收受贿赂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或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省级行业监督部门已制定本行业招标代理机构和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办法的，对该行业的信用评价从其规定，将该行业信用评价得分按百分制换算后纳入综合信用评价得分计算。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3年3月14日起试行，有效期2年。
附件1

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标准

一、综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信用评价标准
	信息获取方式
	申报时间

	基本情况

（10分）
	信息核查

（10分）
	招标代理机构在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信息管理系统登记信息核查中获核查通过的，得10分，核查不通过的，得0分。
	从信息管理系统获取
	需按规定登记，并及时更新登记信息

	从业人员

（5分）
	有效项目负责人数量

（5分）
	有效项目负责人5人以上的，得5分；3-5人的，得3分；1-2人的，得1分；无有效项目负责人的，得0分。上述有效项目负责人是指在信息管理系统上登记为项目负责人，且近一年内代理的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项目不低于1件的人员。（计入招标代理业绩的项目以发放中标通知书为准。）
	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纳税信用

（10分）
	纳税信用等级

（10分）
	最新公布的纳税信用评价等级为A的得10分，B级的得8分，M级的得6分，C级的得4分，D级的得0分。未提供的，得0分。
	从信用湖南网站获取
	无需申报

	不良信用行为

（40分，扣完为止）
	因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招标代理机构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因本机构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每件扣20分，扣完为止；招标代理机构的信用等级直接列为C级。

2、招标代理机构在我省执业的项目负责人、专职从业人员因本机构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每件扣10分，扣完为止。

注：不良信用中同一事项产生的不良信用扣分按最高分计算，不重复扣分。
	从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因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
	1、招标代理机构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因本机构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列入“黑名单”管理或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在惩戒期内的，每件扣15分，扣完为止；招标代理机构的信用等级直接列为C级。

2、招标代理机构在我省执业的项目负责人、专职从业人员因本机构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列入“黑名单”管理或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在惩戒期内的，每件扣8分，扣完为止。

注：不良信用中同一事项产生的不良信用扣分按最高分计算，不重复扣分。
	从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不良信用行为

（40分，扣完为止）
	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招标代理机构或企业法定代表人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每件扣8分。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完成信用修复、不再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的，不再扣分。
	从信用湖南网站获取
	无需申报

	
	行政处罚

（招标代理业务）
	招标代理机构或企业法定代表人、招标代理机构在我省执业的项目负责人、专职从业人员因本机构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在处罚期限以内的（无处罚期限的，在受到行政处罚一年以内的），每件扣5分，扣完为止。

注：不良信用中同一事项产生的不良信用扣分按最高分计算，不重复扣分。
	从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不良行为记录
	招标代理机构或企业法定代表人、招标代理机构在我省执业的项目负责人、专职从业人员因本机构招标代理业务中存在《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被行政监督部门认定且在公示期内的，每件扣3分，扣完为止；存在《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被行政监督部门认定且在公示期内的，每件扣1分，扣完为止。

不良行为公示期满的，不再扣分。

注：不良信用中同一事项产生的不良信用扣分按最高分计算，不重复扣分。
	从信息管理系统、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二、行业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信用评价标准
	信息获取方式
	申报时间

	招标代理业绩

（35分）
	招标代理业绩

（35分）
	近一年内，招标代理机构有1个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招标代理项目业绩的，得15分，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个招标代理项目业绩，加1分。（计入招标代理业绩的项目以发放中标通知书为准。）
	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一代理一评价（-30～0分）
	一代理一评价（-30～0分）
	近一年内，招标代理机构所代理项目的“一代理一评价”累计扣分。每发现存在一个不规范行为扣0.5分。具体扣分情形见《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从信息管理系统、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交易现场行为（-5～0分）
	交易现场行为（-5～0分）
	近一年内，招标代理机构因违反交易场所现场管理规定的累计扣分。违反交易场所现场管理规定的行为每发生一次扣0.2分。具体扣分情形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牵头制定。
	从信息管理系统、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注：项目负责人更换执业招标代理机构的，按其产生有关情况时所属的招标代理机构确定得分（扣分）的归属机构。

附件2

湖南省招标代理业务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标准

一、综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信用评价标准
	信息获取方式
	申报时间

	基本情况

（20分）
	信息登记

（10分）
	在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信息登记的，得10分；未完成信息登记的，得0分。
	从信息管理系统获取
	需督促招标代理机构按规定登记，并及时更新登记信息

	
	信息核查

（10分）
	人员有关信息在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信息管理系统登记信息核查中获核查通过的，得10分；核查不通过的，得0分。
	从信息管理系统获取
	

	不良信用行为（40分，扣完即止）
	因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项目负责人因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每件扣20分，扣完为止。

注：不良信用中同一事项产生的不良信用扣分按最高分计算，不重复扣分。
	从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因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被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
	项目负责人因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被列入“黑名单”管理或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在惩戒期内的，每件扣15分，扣完为止。

注：不良信用中同一事项产生的不良信用扣分按最高分计算，不重复扣分。
	从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每件扣10分。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完成信用修复、不再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的，不再扣分。
	从信用湖南网站获取
	无需申报

	
	行政处罚（招标代理业务）
	项目负责人因招标代理业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在处罚期限以内的（无处罚期限的，在受到行政处罚一年以内的），每件扣10分，扣完为止。

注：不良信用中同一事项产生的不良信用扣分按最高分计算，不重复扣分。
	从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不良信用行为（40分，扣完即止）
	不良行为记录
	项目负责人存在《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被行政监督部门认定且在公示期内的，每件扣6分，扣完为止；存在《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般不良行为，被行政监督部门认定且在公示期内的，每件扣2分，扣完为止。（因同一事由被认定为不良行为的不重复计算）

不良行为公示期满的，不再扣分。

注：不良信用中同一事项产生的不良信用扣分按最高分计算，不重复扣分。
	从信息管理系统、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二、行业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信用评价标准
	信息获取方式
	申报时间

	招标代理业绩

（40分）
	招标代理业绩

（40分）
	近一年内，项目负责人有1个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招标代理项目业绩的，得20分，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个招标代理项目业绩，加1分。（计入招标代理业绩的项目以发放中标通知书为准。）
	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一代理一评价（-35～0分）
	一代理一评价（-35～0分）
	近一年内，项目负责人所代理项目的“一代理一评价”累计扣分。每发现存在一个不规范行为扣0.5分。具体扣分情形见《湖南省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从信息管理系统、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交易现场行为（-5～0分）
	交易现场行为（-5～0分）
	近一年内，因违反交易场所现场管理规定的累计扣分。违反交易场所现场管理规定的行为每发生一次扣0.2分。具体扣分情形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牵头制定。
	从信息管理系统、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信用信息系统）或行业行政监督平台获取
	无需申报


注：项目负责人更换执业招标代理机构的，在之前所属的招标代理机构中的有关情况仍应计入对该项目负责人的信用评价。
[image: image1.png]



— 53 —
— 53 —

